
附件1

永泰县村庄清洁“六清一改”行动

检查考评组名单及考评方式

一、检查考评组分组情况

1.检查考评一组
组长：林  峰（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）

组员：宋  涛（县发改局）

林海生（县供销社）

倪行承（县人居办，联系人）

2.检查考评二组 
组长：杨  明（县住建局副局长）

组员：蔡理迅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、

唐丽清（县林业局）

阮弈涵（县人居办，联系人）

检查考评三组

组长：黄绍坚（县文明办副主任）

组员：高孝臻（永泰生态环境局）

何岩新（县交通运输局）、

张  灯（县人居办，联系人）
4.检查考评四组

组长：陈晓峰（县水利局副局长）

组员：张  妍（县卫健局）

王泽霖（县文旅局）

许时蕾（县人居办,联系人）

二、乡镇分片情况
第一片：塘前乡、葛岭镇、城峰镇、岭路乡、赤锡乡；

第二片：梧桐镇、嵩口镇、伏口乡、盖洋乡、长庆镇；

第三片：富泉乡、同安镇、大洋镇、霞拔乡、东洋乡；

第四片：清凉镇、盘谷乡、红星乡、白云乡、丹云乡。
三、检查考评方式

四个检查考评小组每月轮流到四片乡镇开展检查或考评，每个乡镇抽查2-5个村，车辆由各组长所在单位安排，具体考评通知由各组联系人负责。

附件2

永泰县村庄清洁“六清一改”行动月检查登记表

	村名
	是否有实施方案
	是否按时反馈问题整改报告
	问题整改率
	有无开展文明积分考评
	领导是否重视（有无到场）
	本月有无开展村庄清洁行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乡（镇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时间：2022年  月   日

检查组人员：
附件3

永泰县村庄清洁“六清一改”行动考核评分表

乡（镇）：       考评人员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类别
	项目
	考评内容
	分值
	得分

	季 度 检 查
	每月检查情况
	1.乡镇有实施方案，得3分；本季度检查的6个村有具体实施方案，得6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本季度每月全部完成发现问题整改的，得12分（按完成比例得分）；每月按时报送问题整改报告的，得6分；
3.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文明积分制开展情况：本季度检查的6个村有开展文明积分制工作的得6分（查看积分考评上墙公布情况，按开展比例得分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领导重视，每月督查时乡镇分管、包村领导、工作队到场的，得6分；
5.本季度检查的6个村每月至少开展1次村庄清洁行动，得6分（看本月行动相片，要标注行动时间，按开展村比例得分）。
	45
	

	现 场 检 查
	道路  农田 河道
	1.扫清楚：村道沿线有明显成堆垃圾（含建筑物垃圾），路上有较大面积动物粪便的，发现1处扣1分；
2.清清楚：农田上有明显的农业投入品包装物、废旧农膜等农业生产废弃物的，扣1分；路边电杆上有多处“牛皮癣”的，扣1分；河塘沟渠淤泥淤积、垃圾漂浮，出现黑臭水体的，扣1分；
3.拆清楚：田间地头等视线范围内有连片废弃的果棚瓜架、养殖圈栏和杆塔线路，影响村容村貌的，发现1处扣1分；
4.整清楚：道路两旁有乱堆乱放、乱牵乱挂现象的，发现1处扣1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围清楚：路旁菜园地、家禽家畜养殖点没有整齐圈围的，发现1处扣1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
	15
	

	
	居民点
	1.扫清楚：农户庭院、房前屋后、村巷有陈年垃圾1处或成堆垃圾1处扣1分，零星垃圾5处扣1分；
2.拆清楚：房前屋后杂乱无章、临搭乱盖的建（构）筑物的，发现1处扣1分；具有危险性的残垣断壁、破败建筑、空心房等现象的，发现1处扣1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整清楚：房前屋后柴草、农具、杂物等乱堆乱放现象较明显的，发现1处扣1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分清楚：无干湿垃圾桶，或垃圾未入桶，桶体不干净，垃圾外溢，发现1处扣1分。
	20
	

	
	公厕 户厕
	1.公厕情况：没有上墙管理制度扣1分，设施损坏1处扣1分，公厕内脏臭扣2分，公厕周边卫生脏乱差的扣1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户厕：卫生脏乱差的扣1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每发现1处旱厕扣5分。
	10
	

	
	公共 场所
	1.村部内外不干净整洁，物品乱堆乱放，发现1处扣1分；
2.村卫生室内外不干净整洁，物品乱堆乱放，发现1处扣1分；
3.村内学校内外不干净整洁，绿化未到位，发现1处扣1分；
4.村内商铺占道经营、店外店、店面外溢等,发现1处扣1分。
	10
	

	合     计
	100
	


	  抄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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